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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外国语__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函〔2022〕3

号）、《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以下简

称“复试基本要求”）、《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教

学司〔2023〕3 号）、辽宁省招考委《关于做好辽宁省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的通知》（辽招考委字〔2023〕6 号）及《沈阳建筑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我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实际，特制定外国语学院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一、招生计划设置及一志愿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专业代码及名称 
学习 

方式 

一志愿考生进入 

复试的基本要求 一志愿考生

上线人数 
总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055101 英语笔译 全日制 363 54 81 4 

055101 英语笔译 非全日制 363 54 81 1 

注：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仅招收在职定向就业考生。 

二、接收调剂考生条件及人数 

目前学院招生计划上级暂未下达，下达后将另行通知。 

三、复试差额比例 

学院进入复试的差额比例根据生源情况确定，原则上不低于 120%。 

四、复试形式 

我院一志愿考生复试采取现场复试形式。 

五、复试科目选择 

专业能力考核科目为《英汉互译》；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为：《高级英语》和《英文写作》。 

六、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采取线下审查形式，审查材料如下： 

（1）考生初试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2）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应届生带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

（A4 大小）； 

（3）学籍学历认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因不能及时提供有效学籍、学

历信息证明，导致不能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个人承担。 

 



 2 

考生类别 提交材料 
应届生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往届生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网上无法查询学历信息的考生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4）政审表（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载，由考生自行到所在单位办理）； 

（5）健康状况调查表（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载）； 

（6）catti 证书（如已获得），请出示证书原件；如考试通过，请出示官网成绩

截图； 

（7）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须提交《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

役证》。 

七、复试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地点 

3.31 

8:30 
考生报到，考生资格相关材料审核，发放复试

准考证和复试考核登记表。 
E2-207 

9:30—11:30 专业能力考核 E2-305 

14:00—15:30 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E2-204 

17:00 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 学院公示栏、学院网站 

八、复试内容 

（一）专业能力考核 

我院英语笔译专业能力考核科目为“英汉互译”，考核形式为笔试。考试题型

详见《2023 年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大纲》，考试时间 120 分钟，满

分 100 分。 

（二）综合素质考核 

（1）综合素质考核以面试形式进行，主要以口头形式完成，考核时间一般为 20

分钟左右，满分 100 分； 

（2）综合素质考核成绩由复试小组人员根据考核情况综合评定，并当场对每名

考生进行打分；考核成绩为考生所在复试小组全体成员独立给出分数，去掉最高分

和最低分后取算术平均值得出； 

（3）综合素质考核内容及成绩评定原则： 

综合素质考核内容为英汉互译（视译），以通用文本为主； 

第一部分为英译汉，1 篇文章，字数约为 150 英文单词，满分 50 分； 

第二部分为汉译英，1 篇文章，字数约为 150 汉字，满分 50 分。 

综合素质考核成绩评定原则： 

41-50 分，翻译准确无误，基本没有错误或漏译现象，语言通畅，意思忠于原文，

符合原文的风格； 

31-40 分，翻译基本准确，存在少量误译，语言通畅，意思基本忠于原文，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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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原文的风格； 

21-30 分，翻译存在一定量的错译之处，但基本符合原文的意思，语言大部分通

顺；基本符合原文的风格； 

11-20 分，翻译存在多处错译之处，勉强符合原文意思，语言大部分基本通顺；

与原文的风格稍有偏差； 

10 分以下，翻译存在重大严重理解性错误，大部分内容与原文偏差较大，语言

凌乱、晦涩，无法听懂。 

（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1）外语听说能力测试采取面试形式，每个考生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时间一般在

5 分钟左右，满分为 100 分。 

（2）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由复试小组根据考核情况综合评定，并当场对每名

考生进行打分；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为其所在复试小组全体成员独立给出分数，

取算术平均值得出。 

（3）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内容及成绩评定原则：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内容以朗读（3 分钟左右）和口头介绍（2 分钟左右）形式为

主，兼顾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中听说能力展示。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评定原则： 

1）发音的标准程度、用词的准确性和用词范围，占考核成绩的 30%； 

2）语言的长短、连贯性和流利程度，占考核成绩的 20%； 

3）语言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占考核成绩的 20%； 

4）语言的听力理解程度，占考核成绩的 30%。 

（四）同等学力加试 

同等学力科目为：高级英语和英文写作，主要考察学生在本专业的实际应用能

力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考核采用笔试形式进行。考试时

间各为 120 分钟。考试题型详见《2023 年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大纲》。 

九、成绩确定方法 

（一）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 

考生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计算公式为： 

复试总成绩=专业能力考核×50%+综合素质考核×40%+外语水平测试考核×10% 

各项复试成绩均作四舍五入处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二）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计算公式为：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初试总成绩×0.2×60%+复试总成绩×40%。 

加权成绩均作四舍五入处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十、拟录取原则 

（一）一志愿考生录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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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志愿优先为原则，一志愿考生优先按照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

录取。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并列时依次按初试总成绩、翻译硕士英语成绩、英语翻

译基础成绩、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成绩高低顺序录取。 

（二）不予录取原则 

（1）复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或复试内容中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外语

听说能力测试成绩任一项低于 60 分，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成绩与跨专业考生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

绩，但其中任何一门考试成绩低于 60 分的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3）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

不予录取。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年复试采用分阶段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完成后，有剩余名额再进行下一

阶段的复试。 

（2）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仅招收定向就业考生，拟录取的非全日制考生均须签

订定向就业研究生培养协议。 

（3）本细则未尽事宜由外国语学院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决定。 

十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符老师    024-24691982   sjzuwyzs@.126.com 

李老师    024-24693200   sjzuwyzs@.126.com 

监督电话：024-24694680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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